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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论司法实践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
自首情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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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我国法律设置的新罪名，大大遏制了醉驾行为的发生，这凸显了我国刑法的震慑和教育功能。本文针
对醉酒型驾驶罪司法实践中，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自首行为的界定和处理方式进行探究，旨在提升我国法律的执法能力的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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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国《刑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于触犯法律的人
员若有自首的行为，需酌情处理，重罪者可进行减刑处
理;犯罪罪责较轻的，可以做免刑处理。当然对于法律
规定的酌情一词，需谨慎进行认定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
所谓自首是指犯罪相关人员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，其
犯罪事实尚未被司法机关及其他公民检举，或者罪行
已经发觉、被逮捕审讯而未采取强制性的审讯措施时，
主动向有关司法部门及检察机关进行坦白交代的情
况。要明确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自首的界定，首先要
根据法律的规定明确自首的法律内涵。

一、“自首”的法律内涵
我国《刑法》对于自首也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和划

分。自首可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两种情形。对于醉
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自首情节认定上主要是指一般自
首。即指的是犯罪后自动投案，进而如实交代其犯罪
行为。所谓自动投案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
自首和立功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 法释
［1998］8 号) 第一条第一项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
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( 法发［2010］60
号)中的定义，犯罪嫌疑人做出以下行为方式时，都认
定为自动投案:(1)在罪行发生后，且在未表明自己是
否是作案当事人的情况下，不逃离作案现场，经司法机
关的相关询问调查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，也包括犯
罪嫌疑人在发生犯罪后及时主动报案的情况;［1］(2)
在犯罪事实既定时，犯罪嫌疑人未逃离犯罪现场，并任
由他人检举告发而无阻拦，在执法部门到达现场进行
抓捕时没有反抗拘捕的行为，且自愿供认犯罪事实;
(3)在司法机关进行一般性排查询问时，尚未确定具
体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，主动交代自己犯罪罪行的;
(4)在犯罪当事人在采取劳动教养、行政拘留、司法拘
留等强制性措施以及进行隔离等处罚时，主动向相关
的司法部门进行坦白交代尚未被司法部门掌握的犯罪
行为的;(5)其他符合法律的规定，且体现了犯罪嫌疑
人诚心改错投案的自愿性和自主性，都应视为自动
投案。

二、危险驾驶犯罪认定自首情节的辩驳
在当前我国实际的司法实践中，往往对醉酒型危

险驾驶罪自首情节认定的状况很少。探究其具体原
因，大概有以下几点:(1) 在发生交通事故时，涉及醉
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都会留在事故发
生现场等待交警和执法人员的到来，一般都会向执法
人员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，但是这是在执法人员询问
后才进行交代的，所以不具有自首的“主动性”;(2) 因
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在发生犯罪时
处于醉酒状态，所以在明知有人报案或者自己主动报
案时，无法判断是否犯罪嫌疑人的自首行为的“自愿

性”;(3)再者，根据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全法》第七十条的规定，车辆在行驶途中，发生交通事
故，驾驶者都需将车停在道旁，在不影响交通通畅的情
况下等候交通执法人员的到来，并采取一定有效措施
保证事故现场不被行车破坏;若事故现场出现人员的
伤亡，驾驶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应积极参与
现场的人员抢救工作，并拨打求救电话和报警电话，以
便交警和交通管理部门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处置事故。
由国家法律规定可知，醉酒且对事故具有一定责任的
驾驶者理应在现场保护事故痕迹;拯救伤员，这是本该
履行的法定义务。因此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自首认
定很难界定。

三、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自首认定
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自首情节认定，主要集

中在“主动性”和“自愿性”上，这两点需要根据我国相
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和立法的原则和初衷来思考。

首先，在立法目的方面。我国法律自首认定设立
的初衷在于，以德行和宽容来感化犯罪人员，促使其在
发生犯罪后及时自愿、主动坦白罪行。［2］

并遵从宽严相
济的刑事政策，进而鼓励犯罪分子及时改过自新。这
样大大降低了司法部门破案的成本和周折，也安抚了
犯罪嫌疑人的对抗情绪，避免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
刑罚裁决制度。但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自首情节认定
程序过于繁琐苛刻，甚至嫌疑人一度认为离开事故现
场又投案回来才算自首，所以难免不产生逃脱别处的
想法。

再者，在法律规定方面。我国《刑法》对于自首和
坦白的规定上没有过多的罪名限制。相关法律解释性
文件明确规定，在犯罪后主动报案，并且未逃离现场，
经司法机关讯问后交代自己罪行的;或者他人报案等
均可被视为自首行为。

最后，在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。我国法律和相关
司法解释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自首情节的认定上
并没有对主观上的动机进行评判。犯罪主体虽在事故
后表现的积极应对和配合态度，但是却不是免责的
理由。

四、小结
综上所述，我国司法部门在针对醉酒型危险驾驶

罪相关法律的施行中，需要在明确醉酒型犯罪的自首
情节下对其进行准确界定和处置，以秉承公平合法的
原则来保证我国法律的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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